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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0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2019年2月修订）》以及公司会计政策等有关规定，

本着谨慎性原则，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常

州金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机械”）、杭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能环境”）以及常州汇恒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恒膜科

技”）合计计提了25,868,688.49元的商誉减值，除上述商誉减值事项，公司不存

在其他商誉减值情况。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商誉减值情况概述 

（一）、常州金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商誉形成情况说明 

2015年4月，公司与梅建芳、梅强共同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就对金源机

械增资扩股事宜达成协议。公司出资3,100万元，认购金源机械新增注册资本人

民币1,469万元，占金源机械增资后注册资本的37.01%。公司于2015年4月2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对常州金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2016年10月，公司与梅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同意以1523.7080

万元将梅强持有的金源机械的22.99%的股权转让给公司，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

金源机械60%的股权。公司于2016年10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2018年3月，公司与梅强、梅建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各方同意以

3,266.40万元将梅强、梅建芳合计持有的金源机械40%的股权转让给公司，交易

完成后，公司持有金源机械100%的股权。公司于2018年3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了《关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金源机械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8,232,007.83元确认为商誉。  

2、公司对收购金源机械100%的股权所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情况 

根据金源机械 2018年度与以前年度的经营情况对比，经营业绩出现了波动。

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聘请专业评估机构江苏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对金源机械形成的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

被划分至资产组的金源机械（合并报表口径）的资产和负债包括营运资产、固定

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及营运负债。江苏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出具了《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常州

金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金证通评

报字【2019】第 0059号），根据金源机械已签订的长期合作协议、销售合同、在

手订单情况、历史营业收入的占比、增长趋势情况及变化原因、宏观经济形势、

行业发展趋势对未来营业收入总体变化趋势的影响以及未来企业发展方向等因

素的综合分析，对评估基准日未来五年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

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所得税费用、息前税后净利润、折旧与摊销、资

本性支出、运营资本增加额的波动性进行预测未来资产组自由现金流折现并加

总，采用收益法评估后，得到被评估资产组的经营性资产价值为 6,900.00万元，

折现率为 11.5%，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的公允价值为 100,439,107.83 元，公

司据此确认本年度对收购金源机械 100%的股权所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为

8,232,007.83元。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后，该商誉剩余账面价值为 0元。 

（二）杭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商誉形成情况说明 

2014年3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杭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议案》。2014年3月29日，公司召开了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公司以支付现金和发行股份相

结合的方式收购杭能环境100%股权，其中向吉农基金发行1,986,183股上市公司

股份，收购其持有的杭能环境10%的股份；向蔡昌达、蔡卓宁、石东伟、蔡磊、

寿亦丰合计发行10,725,387股上市公司股份并合计支付16,560万元现金，收购上

述股东持有的杭能环境90%的股份。现金对价来自配套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上



 

市公司自筹资金支付。本次交易标的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经具有证券

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

【2014】第0076166号《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现金及发行股份

方式购买资产涉及的杭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以201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杭能环境100%股权的评估值为46,320万元，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杭能环境100%

股权的交易作价为46,000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将合并成本大于购买日的杭能环境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335,002,320.80元确认为商誉。 

2、公司对收购杭能环境100%的股权所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情况 

杭能环境主要从事大中型沼气工程的研发、设计、建设总承包,其主要业务

模式为EPC。2017年上半年，沼气行业政策陆续出台，但由于下半年中大型沼气

项目的投资方才启动了项目的规划建设工作，这导致2017年度沼气工程业务市场

需求释放缓慢，相应地杭能环境2017年新签沼气工程项目订单金额相较于往年有

所下降，并导致杭能环境2018年业务有所放缓。   

结合其实际经营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聘请专业评估机构江苏金证通

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杭能环境形成的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在评估基准

日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被划分至资产组的杭能环境（合并报表口径）的资

产和负债包括营运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及营运负债。江苏金证

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了《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

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杭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可收回

金额资产评估报告》（金证通评报字【2019】第 0058 号），根据杭能环境已签订

的长期合作协议、销售合同、在手订单情况、历史营业收入的占比、增长趋势情

况及变化原因、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对未来营业收入总体变化趋势的影

响以及未来企业发展方向等因素的综合分析，对评估基准日未来五年的营业收

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所得税费用、息

前税后净利润、折旧与摊销、资本性支出、运营资本增加额的波动性进行预测未

来资产组自由现金流折现并加总，采用收益法评估后，得到被评估资产组的经营

性资产价值为 60,720.36 万元，折现率为 11.50%，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的公



 

允价值为 623,913,902.95元，公司据此确认本年度对收购杭能环境 100%的股权

所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为 16,710,302.95 元。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后，该商誉剩余

账面价值为 318,292,017.85元。 

（三）常州汇恒膜科技有限公司 

1、商誉形成情况说明 

常州汇恒膜科技有限公司系一家成立于2011年3月17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资本为6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为600万元人民币。 

2016年8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汇恒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相关方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书》，就受让吴卓持有的汇恒膜科技80%股权的事项达成一致意

见，北京汇恒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480万元的价格收购吴卓持有的汇恒膜科

技80%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北京汇恒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汇恒膜科技100%

的股权。公司于2016年8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

的公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将合并成本大于购买日的汇恒膜科技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926,377.71元确认为商誉。 

2、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收购汇恒膜科技100%的股权所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情

况 

根据汇恒膜科技 2018 年度与以前年度的经营情况对比，经营业绩出现了波

动。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采用收益法对汇恒膜科技形成的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在

评估基准日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测算，预计现金流量以汇恒膜科技的 5年期现金

流量预测为基础，现金流量预测使用的折现率为 11.60%，根据历史实际经营数

据、行业发展趋势、预期收入增长率、毛利率等指标编制预测未来 5年现金流量，

预测期以后的现金流量维持不变，测算出可收回金额为 3,510,700元, 包含整体

商誉的资产组的公允价值为 4,536,785.56 元, 公司据此确认本年度对控股子公

司收购汇恒膜科技 100%的股权所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为 926,377.71 元。本次计

提商誉减值后，该商誉剩余账面价值为 0元。 

二、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金额为25,868,688.49元人民币，计入公司2018年度损益，

导致公司 2018年度报告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降低



 

25,868,688.49元人民币。计提商誉减值后，公司2018年度报告合并报表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2,366,860.28元人民币。本次计提商誉减值事宜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9 日 


